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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车辆救援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物价局（发改委、发改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道路车辆救援服务对于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具有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制定《江苏省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江苏省公安厅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五 日

主题词：价格  车辆  救援  收费  办法
  抄送：国家发改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

  江苏省物价局办公厅            2011年7月12日印发

共印29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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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含桥隧），下同）机动车辆救援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境内道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的机动车，由车辆救援服务机构提供救援服务并收取费用的，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是指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有关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将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的机动车拖移至指定地点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

（一）受当事人自愿委托；

（二）因当事人不自愿或无法委托等，但情形必需时，由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的机动车所在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委托车辆救援服务机构拖移。

第四条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以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平台为依托，按照“快速准确、合理高效、信息服务”原则，建立健全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指挥和调度系统，提高车辆救援服务效率，完善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体系。 
第五条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主要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统筹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其建立的有资质专职救援队伍承担；需要时，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救援服务。
第六条  普通公路、城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由有资质的社会救援机构提供。
第七条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省交通运输部门制定。

第八条  普通公路、城市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由各省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当地实际，以“职责明确、行为规范、减少环节、收费透明”和“鼓励竞争、有序发展、收费适当弥补成本”为原则，在充分调研和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统一制定管理办法，规范收费项目，核定收费标准。

第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法停放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取费用。
第十条  事故车辆按“就近、就便、就简”停放的原则，拖移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如遇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高速公路专职救援队伍可先将事故车辆拖移至收费站、服务区等地临时免费停放，三天之内再拖移至所属辖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第十一条  故障车辆原则上拖移至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处或服务区，如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拖移至当事人选择的其他停放地点，但不得强行拖移车辆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修。
第十二条  停放拖移车辆的地点属于执法专用停车场地，需要收取停车费的，停车费征收标准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的核定标准执行。其中，对在交通事故处理期间的车辆，应视情减免停车费用。
第十三条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在门户网站、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所，通过公示（广告）牌、电子信息板等方式，向社会公示车辆救援的服务标准、服务规程、救援电话、投诉举报电话以及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收费项目、标准等服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社会救援机构应将救援电话、投诉举报电话、联系人、单位地址，服务标准、服务规程，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收费项目、标准等内容一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高速公路专职救援队伍、社会救援机构，在组织实施车辆救援时，救援人员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的收费规定（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高速公路救援车辆应当逐步统一标识，救援人员上路作业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印有本人姓名、照片及编号的工作卡，穿戴反光设备，并填写高速公路车辆救援作业单。
第十六条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增加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的投入，定期组织专职救援队伍培训和演练，提高救援能力和服务水平，确保车辆救援服务的公益性和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  各级价格、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应加强对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于违反车辆救援服务有关规定的，各级价格、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9月1日起试行二年，省内其他文件与之有抵触的，应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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